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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浸信中學《學生奬懲制度》 

（幼稚園） 

甲甲甲甲、、、、獎獎獎獎勵勵勵勵計計計計劃劃劃劃：：：：    

一. 「好品德果子」獎 

本園為培養幼兒有良好的品德，以幫助他們日後確立健全的人格發展。故此，每學年設

立「好品德果子」獎勵卡的活動，每月獎勵班內最能做到守紀有禮的學生，透過每月

獎勵的計劃，從而讓學生的生命陶造，潛移默化地在生活中建構良好品格。學生若

能學會把全年九張「好品德果子」獎勵卡收藏好並能熟讀其內容及朗誦出其文意

且在學年末經教務主任聆聽通過，則獲頒發「守紀有禮我做到」獎狀。 

 

二. 「親子閱讀樂」計劃 

        為了鼓勵親子伴讀，增進課外知識及提升語文能力，培養學生喜愛閱讀和愛護書籍的良

好習慣，更讓學生享受閱讀的樂趣和親子互動的快樂時光，全年度各級會按時段開展「親

子閱讀樂」計劃。每位學生於期初獲派發一本「親子閱讀樂」，每次借閱圖書一本並親子

完成「親子閱讀樂」中一份「我的閱讀報告」，可獲蓋公仔印章一個或貼紙一張以作獎勵，

在學年結束時學生若完成指定數量的閱讀報告，將頒贈「親子閱讀樂」計劃獎狀。 

 

備註：學生評核最終按照學生評核規章執行。 

 

 

 

 

 

 

 

 

 

 

 

 

 

 

 

 

 



第 3 頁，共 12 頁 

澳門浸信中學《學生奬懲制度》 

（小學部） 

在學生成長的過程中，培育學生積極樂觀面對困難，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有批判和欣賞能力，

使學生建立良好品德素養是學校訓輔的目標和責任。學校必須設立奬懲制度，過程以鼓勵、肯

定和強化學生問題為原則，令學生認同並樂於遵守，制度化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誤解，並且可以

提高透明度。獎懲以記印方式記錄，獎勵記褒獎印，懲罰記違紀印。所有獎懲在成績表上顯示，

獎懲之細則已詳列於手冊內。 

 

  

 

甲甲甲甲、、、、褒獎制度褒獎制度褒獎制度褒獎制度    

一. 每學段沒有遲到或缺席；沒有不良記錄者，可獲褒獎，以示鼓勵。 

二. 凡積極參加風紀服務及在圖書館服務滿一學段者，均可獲褒獎及頒發獎狀，以示鼓勵。 

三. 熱心為班服務學生；樂於做小老師教導低班同學者，可獲褒獎，以示鼓勵。 

四. 積極參與校內、外團隊活動，表現積極，可獲褒獎，以示鼓勵。 

五. 代表學校參與校外比賽，可獲褒獎；若在比賽中獲得成績，前三名次可獲 3個褒獎，其 

次可獲褒獎 2個。 

六. 自行參加校外比賽，並且獲得奬項，每項可獲 1褒獎，以示鼓勵。 

七. 在學習和行為上明顯有良好表現，得到老師的表揚，同時，在手冊內的讚賞頁得到老師 

11個簽名可獲褒獎 1個，每學段最多可獲 3個褒獎。 

八. 褒獎類別內容詳見附表(一)： 

 

                                   褒獎類別褒獎類別褒獎類別褒獎類別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一一一一))))    

褒獎

褒獎褒獎

褒獎類別

類別類別

類別 

  

 內容

內容內容

內容 

  

 褒獎

褒獎褒獎

褒獎 

  

 

品行 

1. 全勤生(沒遲到及缺席) 

2. 全學段沒有不良記錄 

2 

2 

服務 

1.  服務積極 

2.  風紀 

3.  小老師 

4.  協助管理圖書館秩序 

5.  協助午膳工作 

1-5 

1-5 

1-5 

1-3 

1-3 

活動 

1.  參與校外活動，表現積極 

2.  代表學校參與校外比賽 

3.  代表學校參與校外比賽並獲得獎項 

4.  自行參與校外比賽獲得獎項 

1-3 

1-2 

2-4 

1 

學行表現 

1. 在學習和行為上有良好表現者(手冊讚賞頁獲老

師簽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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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違規違規違規違規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一. 違規的處理： 

1. 所有違規情況，均記錄在手冊內，當天請家長簽名，以示知悉。 

2. 違規情況嚴重會直接致電或約見家長反映問題，期望透過家校溝通，有效改善學生的

情況。有需要時，由班主任、駐校輔導員、資源老師及訓導主任建立訓輔小組，共同

商討學生情況，一同想方設法解決學生問題，協助學生成長。 

二. 壹學期滿 30 個及全學年記滿 55 個違紀印將予限時停課。限時停課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停課 

    日數。 

三. 壹學期滿 35 個及全學年記滿 60 個違紀印將予勸退。 

四. 凡違規達 8 個，便發出第一封警告信；達 16 個便發出第二封警告信；達 24 個便會發出第

三封警告信。當每次發出警告信時，家長必須來校向訓導主任領取，家校相方通過溝通，

尋求改善學生問題的方法。 

五. 違規類別內容詳見附表(二)： 

違規類別違規類別違規類別違規類別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二二二二))))    

類別 內容 違紀 

學習 

遲到 

遲到超過十次 

遲到超過 30 分鐘作曠課一節 

曠課一次 

曠課兩次或以上 

連續曠課一星期 

欠交功課二次 

欠帶書二次 

抄襲功課 

1 

5 (情況嚴重，立即見家長) 

3 

3 

3 (情況嚴重，立即約見家長) 

作自動退學論 

1 

1 

1-2 

課堂 

睡覺 

不專心 

不守紀 

擅自離隊 

1 

1 

1-5 

1-5 

品德 

校服二次 

儀容二次 

公德心 

不遵守規則過馬路 

塗改手冊 

模仿家長簽名 

說粗言穢語 

吸煙 

對師長不敬  

欺詐行為 

塗改測驗卷向老師要求加分 

作弊 

作弊(二次) 

1 

1 

1-3 

1 

1-5 

1-5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10 (情況嚴重，立即約見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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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丙丙丙、、、、 功過相抵功過相抵功過相抵功過相抵 

一、各類的違規均可功過相抵，學生可用 3 個褒獎抵銷 1 個違規，學校於每段完結前統計 

    褒獎和違規記錄，學生褒獎足夠抵銷違規時，便自動互相抵銷，每學段最多抵銷 3 個 

    違規，而班主任會在手冊中通知家長。 

二、學生可多參與校內/外服務、活動或參加各項比賽，獲得褒獎，以作抵銷。 

 

備註：學生評核最終按照學生評核規章執行。 

 

 

 

 

 

 

 

 

 

 

 

 

 

 

 

 

 

 

 

 

 

 

侵犯私隱 

盜竊 

校園欺凌、暴力或刑事問題 

按情況而定 

按情況而定 

按情況而定 

其他 

其他未列於本守則內，但學生言行態度有

缺失的行為 

按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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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浸信中學《學生奬懲制度》 

（中學部） 

在學生成長的過程中訓輔是相輔相成，能培育學生建立良好的價值觀，使學生具備良好品德。

學校必須建立奬懲制度，過程以鼓勵、肯定和強化學生問題為原則，令學生認同並樂於遵守，

制度化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及提高透明度。獎懲以記印方式記錄，獎勵記褒獎印，違紀記違

規印。所有獎懲在成績表上顯示，獎懲之細則已印制在學校手冊內。 

 

甲甲甲甲、、、、奬勵制度奬勵制度奬勵制度奬勵制度    

一. 褒獎記錄 

1. 守時守紀各 1個 

2. 班主任嘉許：5個或以下（評定準則為學生在班內的表現及服務） 

3. 青獎嘉許獎：金章 5個、銀章 4個、銅章 3個 

4. 社團表現獎：3個或以下（按考勤及表現予以不同的褒獎） 

二. 團隊學生獎勵計劃(詳情請參閱團隊學生獎勵計劃附表(一)) 

1. 團隊表現獎：（準時出席 1個、訓練表現 1-2個） 

2. 凡參加獎勵計劃的同學，成績全科合格，操行乙－或以上，於學段內的團隊訓練認真 

   參與，刻苦練習，出席率達 9 成或以上，獲團隊導師及班主任推薦，可於該學段獲選 

   為「課外活動優異生」，凡三段均獲獎的同學可獲選為「課外活動年度優異生」。 

3. 參加團隊獎勵計劃的學生學年成績如有不合格，其不合格的科目分數如達 50 分或以 

  上的最高分的科目，可按其獲加學分的數量而獲同等學分的豁免補考。學習表現良好， 

  活動課成績 B 等或以上，操行達乙－或以上(及/或被記違規印數不超過 30 個)，得導 

  師同意可獲獎勵。 

三. 學界比賽獎勵計劃 

1. 學科活動獎：3個或以下(代表學校參加學界學科比賽及活動)。 

2. 參與學屆比賽 1個、參與學屆比賽並奪獎 2-5個。 

四. 模範生獎勵計劃 

1. 參與學校風紀/義工/環保活動 

2. 參與每級公民科獎勵計劃 

3. 參與學生逹到活動標準，將頒發該年度模範生獎狀及模範生徽章。 

五. 青年義工獎勵計劃 

1. 義工活動獎：參與義工活動（賣旗、社會服務及義工活動等）每 4小時褒獎 1個。 

2. 全年服務滿 100小時或以上及參與 20小時校外義工培訓課程者，可獲教育及青年發展 

局頒發優秀青年義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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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校外競賽表現優異獎勵計劃(詳情請參閱校外競賽表現優異獎勵計劃附表(二)) 

1. 學生代表澳門特區政府、總會、學校參加各項比賽，如在地區賽、全國賽、國際賽事獲

獎，其操行在乙等或以上，參賽學生可於該學段與比賽相關學科的平時平分獲加分數，

以作鼓勵。 

2. 對全年參加各項賽事獲得卓越成就的學生，作年終特別嘉許獎勵肯定。凡學生代表澳門

特區政府、總會、學校參加各項比賽，如在地區賽(例如打破賽事紀錄等)、全國賽、國

際賽事獲卓越表現，全科合格且其操行在乙+或以上，由獲獎學生提出申請，並得到班

主任老師和指導老師提名，教務處審批，於教務會議公告，最終獲得嘉許者將會獲得在

全年成績的總平均分獲加 0.2~1 分的特別嘉許獎勵。(學年總平均分 0.2 相等於第三學段

各科加 1 分，學年總平均分 1分相等於第三學段各科加 5 分，每科第三段成績最高加至

100 分。) 

3. 凡獲學年優秀表現獎勵的同學，學年結束時可獲頒「校外競賽卓越表現獎」獎杯乙座及

獎狀乙張，以作鼓勵。 

 

乙乙乙乙、、、、    違違違違規規規規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一. 學生行為問題的處理程序 

1. 凡記 3個違規印及以上情況，訓導會個別跟進問題。 

2. 學生一學期違規印累計達 12 個，德育處會發出警告信，以讓家長能了解學生記印的情

況及簽妥回條記錄存檔。 

3. 學生一學期違規印累計達 20 個，德育處會發出嚴重警告信，以再次讓家長能了解學生

記印的情況及簽妥回條記錄存檔。 

4. 學生一學期滿 28個違規印發校內停課聲明書，邀約家長到校簽署及了解學生家庭狀況，

希望加強家校合作，能更好地幫助同學可以改善問題。 

5. 學生一學期滿 30個或一學年滿 55個違規印發校外停課聲明書，家長到校進行第二次面

談，如情況嚴重者會安排進行校外停課處分，希望能盡最大努力推動家校合作，幫助同

學能夠正視問題。 

6. 學生一學期滿 35個或一學年滿 60個違規印發勸退聲明書，會邀約家長到校進行第三次

面談，簽訂學年後勸退的相關聲明書。 

7. 試讀生：上學期違規印達 30 個，該生下學期會轉為試讀生，即下學期為觀察期，全年

記印不能超出 45個，否則將作勸退的處分。若學年結束違規印達 55個，該生於新學年

會轉為試讀生，即新學年會為觀察期，一學期記違規印不能超出 25 個以及全年不能超

出 45個，否則將作勸退的處分。 

二. 守規細則(詳情請參閱《學生須遵守的學生規則》中的學生守則。 

三. 違規類別內容詳見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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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丙丙丙、、、、    評操行原則評操行原則評操行原則評操行原則    

一. 5個褒獎升一級操行及 5個違規印降一級操行。 

二. 班主任有升降一級操行的權限。 

三. 獲甲-或以上的學生需沒有任何違規記錄。 

 

丁丁丁丁、、、、    以功補過以功補過以功補過以功補過    

一. 連續 10日 7：50 前回校可扣 1個遲到違規印。(每段只可扣一次) 

二. 參與義工活動滿 4小時可扣 1個違規印。 

三. 德育輔導處積點計劃，5個積點可以扣 1個違規印。 

四. 參與扣印計劃的學生每學段合計最多只獲扣 3個違規印，但每個項目只可扣 1個違規印，

除該段違規印超過 20或全年超 45印以上學生。 

 

備註：學生評核最終按照學生評核規章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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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學生獎勵計劃團隊學生獎勵計劃團隊學生獎勵計劃團隊學生獎勵計劃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一一一一))))    

甲甲甲甲....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為體現本校基督化教育及多元教育、多元評估的理念，培養同學善於與人合作、主動學習、

樂於服務的態度，鼓勵同學積極參加校外競賽，提升個人信念及擴闊視野，特制定本獎勵

辦法。 

 

乙乙乙乙....    獎勵對象獎勵對象獎勵對象獎勵對象    

一. 每星期最少進行兩天訓練每星期最少進行兩天訓練每星期最少進行兩天訓練每星期最少進行兩天訓練，，，，並能代表學校外出參加學界比賽或表演的團隊並能代表學校外出參加學界比賽或表演的團隊並能代表學校外出參加學界比賽或表演的團隊並能代表學校外出參加學界比賽或表演的團隊，，，，均可參加此獎均可參加此獎均可參加此獎均可參加此獎

勵計劃勵計劃勵計劃勵計劃。具體包括：合唱團、舞蹈團、管樂團、管弦樂團、戲劇隊、足球隊、籃球隊、排

球隊、田徑隊、乒乓球隊等。 

二. 參加學校風紀隊或國際青年獎勵計劃的同學，可由導師推薦參加此計劃。 

三. 參加由學校舉辦或推薦的各類型證書課程的同學，例：急救隊等，可由導師推薦參加此計

劃。 

 

丙丙丙丙....    獎勵內容獎勵內容獎勵內容獎勵內容    

一. 獲加褒獎：每段訓練表現良好或優異的團隊成員，可獲褒獎 1~3個；代表學校外出於政府 

或社團舉辦的活動中表演並表現良好的同學可獲褒獎 1~3個，代表學校出外參 

加比賽並獲獎的同學可獲褒獎 3-5個；代表本澳外出比賽並獲獎的團隊同學可 

獲褒獎 3-5個。 

二. 獲頒獎狀：凡參加獎勵計劃的同學，成績全科合格，操行乙－或以上，於學段內的團隊訓 

          練認真參與，刻苦練習，出席率達 9成或以上，獲團隊導師及班主任推薦，可 

          於該學段獲選為「課外活動優異生」，凡三段均獲獎的同學可獲選為「課外活動 

          年度優異生」。 

三. 高三級同學，如於高三學年繼續參加團隊活動，其學業成績全科合格，操行乙－或以上，

可於保送升大的評分中獲加額外分數，並於學期結束時獲頒「課外活動傑出表現畢業生」

獎。 

四. 豁免補考或獲得留班機會：參加團隊獎勵計劃的學生學年成績如有不合格，其不合格的科 

                        目分數如達 50 分或以上的最高分的科目，可按其獲加學分的 

                        數量而獲同等學分的豁免補考。(不合格科目成績如低於 50 

分，則該科不可獲豁免補考)。而獲豁免後的其他不合格的科 

目經計算學分後如被扣不多於 8學分，仍可參加補考。如被扣 

學分於 8.5 至 12 學分者，仍可得留班機會。具體計算方式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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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對像

獎勵對像獎勵對像

獎勵對像 

  

 獲

獲獲

獲 

  

 獎

獎獎

獎 

  

 方

方方

方 

  

 式

式式

式 

  

 獲加學分

獲加學分獲加學分

獲加學分 

  

 

1. 學校團隊 

凡於學年結束前參與團隊訓練滿 75

7575

75 小時或以上，學習表

現良好，活動課成績Ｂ等或以上，操行達乙－或以上(

((

(及

及及

及

/

//

/或被記違規印數不超過

或被記違規印數不超過或被記違規印數不超過

或被記違規印數不超過 3

33

30

00

0 個

個個

個)

))

)，得導師同意可獲獎勵。 

滿 75

7575

75 小時 1.5 個學分 

滿 150

150150

150 小

時 

3 個學分 

2. 風紀服務 

凡於學年結束前，參與風紀服務滿 75

7575

75 小時，期間表現良

好且無請假無缺席無遲到者，操行乙等或以上(

((

(及

及及

及/

//

/或被記

或被記或被記

或被記

違規印數不超過

違規印數不超過違規印數不超過

違規印數不超過 3

33

30

00

0 個

個個

個)

))

)，得導師同意可獲獎勵。 

滿 75

7575

75 小時 1.5 個學分 

3. 澳門國際

青年獎勵

計劃 

凡於學年結束前參加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並考獲獎

章，期間表現良好，操行乙－或以上(

((

(及

及及

及/

//

/或被記違規印數

或被記違規印數或被記違規印數

或被記違規印數

不超過

不超過不超過

不超過 3

33

30

00

0 個

個個

個)

))

)，得導師同意可獲獎勵。 

考獲銅章 1.5 個學分 

考獲銀章 3 個學分 

考獲金章 3 個學分 

4. 證書課程 

凡於學年結束前參加由學校舉辦或事先徵得校方同意的

各類型與團隊有關的及國際認可的證書課程並考獲證

書，其間表現良好，操行乙－或以上(

((

(及

及及

及/

//

/或被記違規印數

或被記違規印數或被記違規印數

或被記違規印數

不超過

不超過不超過

不超過 3

33

30

00

0 個

個個

個)

))

)，得導師同意可獲獎勵。 

考獲事前

獲校方同

意的證書 

1.5 個學分 

5. 特別獎勵 

凡已考獲青獎金章或紅十字會高級急救證書，並持續參

與本校國際青年獎勵計劃或本校急救隊服務滿 75

7575

75 小時，

期間表現良好，操行乙等或以上(

((

(及

及及

及/

//

/或被記違規印數不超

或被記違規印數不超或被記違規印數不超

或被記違規印數不超

過

過過

過 3

33

30

00

0 個

個個

個)

))

)，得導師同意可獲獎勵。 

滿 75

7575

75 小時 1.5 個學分 

 

丁丁丁丁....    獎勵條件獎勵條件獎勵條件獎勵條件    

一. 於所屬團隊或活動課內認真參與，不隨便請假或遲到早退，能認真刻苦，團結同學，尊

師守規。 

二. 於學習上遵守校規，努力學習，對老師有禮，上課不遲到，有整齊的服飾儀容，成為同

學的榜樣。 

三. 每名學生每年可獲獎勵的學分最高為 3333 學分，練習時數計算由 9月起開始計，至第三段

大考前結束。 

四. 同學於學年期間同學於學年期間同學於學年期間同學於學年期間，，，，如嚴重違反校規如嚴重違反校規如嚴重違反校規如嚴重違反校規：：：：如偷竊如偷竊如偷竊如偷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打架打架打架打架、、、、吸煙吸煙吸煙吸煙、、、、或其他嚴重影響校譽或其他嚴重影響校譽或其他嚴重影響校譽或其他嚴重影響校譽

的事情的事情的事情的事情，，，，或於學科學習中及團隊訓練中態度差劣或於學科學習中及團隊訓練中態度差劣或於學科學習中及團隊訓練中態度差劣或於學科學習中及團隊訓練中態度差劣，，，，活動中心或相關老師可立即終止其參活動中心或相關老師可立即終止其參活動中心或相關老師可立即終止其參活動中心或相關老師可立即終止其參

加此項獎勵計劃加此項獎勵計劃加此項獎勵計劃加此項獎勵計劃。。。。 

 

戊戊戊戊....    報名方式及訓練時間記錄辦法報名方式及訓練時間記錄辦法報名方式及訓練時間記錄辦法報名方式及訓練時間記錄辦法    

一. 團隊學生請到活動中心索取報名表，填寫後並獲家長及所屬團隊導師或相關老師簽名同意，

將報名表交到活動中心。 

二. 凡參加獎勵計劃的學生可獲派一張「活動課學習進度記錄卡」，同學每次練習後要紀錄學

習內容、日期、時間及累績時數，並給導師簽名。該卡於簽滿後必需交到活動中心換領一

張新卡繼續記錄。 

三. 同學自 9月起，每段考試前都要將「活動課學習進度記錄卡」交到活動中心，以登記學習

進度。逾期則該段所記錄的練習時間作無效處理，不獲計算。 

 

己己己己....    此計劃如有未善之處此計劃如有未善之處此計劃如有未善之處此計劃如有未善之處，，，，由活動中心修改後經校長同意並公佈由活動中心修改後經校長同意並公佈由活動中心修改後經校長同意並公佈由活動中心修改後經校長同意並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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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競賽表現優異獎勵計劃校外競賽表現優異獎勵計劃校外競賽表現優異獎勵計劃校外競賽表現優異獎勵計劃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二二二二)))) 

 

為體現本校基督化教育、培養學生多元發展、對學生多元評核的教育理念，並鼓勵同學努力學

習、刻苦訓練、積極參加校外各類競賽，以提升個人信念及擴闊視野，特制定本獎勵辦法，共

分兩點： 

 

一. 獲加學科平時分的平均分：學生代表澳門特區政府、總會、學校參加各項比賽，如在地區 

賽、全國賽、國際賽事獲獎，其操行在乙等或以上，參賽學生 

可於該學段與比賽相關學科的平時平均分獲加分數，以作鼓 

勵。獎勵方式將會按賽事區域級別釐定，同時會按比賽獲獎級 

別作獎勵。 

比賽  

 名次 

本地(總會)賽事 

獲加分數 

學界/地區/全國賽事 

獲加分數 

國際賽事 

獲加分數 

冠軍或同等名次 3 分 5 分 6 分 

亞軍或同等名次 2 分 4 分 5 分 

季軍或同等名次 1 分 3 分 4 分 

#(每名獲獎學生每段可獲與比賽相關科目各科最高可加 10 分平均分，最多可加三個相關

學科。每科平均分最高加至 100 分，每段計算，不設延伸至另一學段。) 

 

二. 學年優秀表現獎勵：將會對全年參加各項賽事獲得卓越成就的學生，作年終特別嘉許獎 

勵肯定。凡學生代表澳門特區政府、總會、學校參加各項比賽，如在 

地區賽(例如打破賽事紀錄等)、全國賽、國際賽事獲卓越表現，全科 

合格且其操行在 乙+ 或以上，由獲獎學生提出申請，並得到班主任 

老師和指導老師提名，教務處審批，於教務會議公告，最終獲得嘉許 

者將會獲得在全年成績的總平均分獲加 0.2~1 分的特別嘉許獎勵。 

(學年總平均分 0.2 相等於第三學段各科加 1 分，學年總平均分 1 分 

相等於第三學段各科加 5 分) 

                     #(每科第三段成績最高加至 100 分。) 

 

三. 凡獲學年優秀表現獎勵的同學，學年結束時可獲頒「校外競賽卓越表現獎」獎杯乙座及

獎狀乙張，以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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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類別違規類別違規類別違規類別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三三三三))))    

類別 內容 違紀 

學習 

遲到 

遲到(超過 30 分鐘) 

課間遲到 

遲交功課二次 

曠課(上午缺課 1-3節) 

曠課(半天或 3節以上) 

連續曠課一星期 

欠帶書二次 

抄襲功課 

其他活動遲到 

其他活動無故缺席 

1 

2 

1 

1 

3 

5 

作自動退學論 

1 

3 

1 

2 

課堂 

睡覺 

上堂不專心 

違反課堂規則 

擾亂秩序 

擅自離隊 

1 

1 

3 

3 

5 

品德 

校服 

儀容 

欠帶或不佩戴學生證四次 

忘記拍卡四次 

欠公德心 

不誠實行為 

對師長不敬 

吸煙(電子煙) 

違反測考規則 

作弊 

作弊(二次) 

盜竊 

校園欺凌或暴力 

刑事問題 

1-5 

1-5 

1 

1 

3-10 

5-10 

5-10 

10-25 

5-10 

20-25 

作自動退學論 

按情況而定 

按情況而定 

按情況而定 

其他 

其他未列於本守則內，但學生行為

品德有嚴重缺失，校方將會跟進問

題，如問題嚴重會作違規處理。 

按情況而定 

 


